
附件 3：

适用告知承诺制执法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

序
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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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

注

1
城市
绿化

330217227000

对在公园绿地范围内从事商业服务
摊点或广告经营等业务的单位和个
人违反公园绿地有关规定的行政处
罚

《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
第二十九条 在公园绿地范围内从事商业服务摊点或广告经营等
业务的单位和个人，违反公园绿地有关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住房
和城乡建设（园林）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可并处 1000 元以
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情节严重的，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
（园林）行政主管部门可提请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营业执
照。

2
城市
绿化

330217138005

对损坏城市树木花草、绿地及绿化
设施的行政处罚（仅限“进入设有
明示禁止标志的绿地”的行为）

《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
第二十条 禁止下列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行为：
（三）进入设有明示禁止标志的绿地；
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

房和城乡建设（园林）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、恢复原状；
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，并可以处 100 元以上 1000 元
以下的罚款。

3
房地
产业

330217144000
物业管理单位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
装修企业有违反规定行为不及时向
有关部门报告的行政处罚

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
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实施管理，发现装修人或者装
饰装修企业有本办法第五条行为的，或者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实施
本办法第六条所列行为的，或者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、第八条、
第九条规定行为的，应当立即制止；已造成事实后果或者拒不改
正的，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
企业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，追究违约责任。
第四十二条 物业管理单位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
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不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，由房地产行政主管
部门给予警告，可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管理
服务费 2 至 3 倍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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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房地
产业

330217158000
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行住宅室内装
饰装修活动的行政处罚

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 装修人在住宅室内装
饰装修工程开工前，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房屋管理机构（以
下简称物业管理单位）申报登记。
第三十五条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，
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
的罚款。

5
市政
燃气

330217210000
燃气工程建设单位未将竣工验收情
况报备案的行为

《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 燃气工程竣工后，燃气工程
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，并自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
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竣工验收的情况向燃气主管部门备案。未经验
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交付使用。
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，燃气工程建设单位未将竣
工验收情况报备案的，由县级以上燃气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
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
